
修訂『臺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細部計畫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

【第一場】
時間：113年11月26日(星期二)下午7時
地點：士林區行政中心大禮堂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439號10樓)   

【第二場】
時間：113年12月03日(星期二)下午7時
地點：大安區客家文化館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57巷11號)公展計畫書圖連結



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程

修訂『臺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細部計畫案』

時間 內容

19:00-19:05 主席致詞、會議流程說明

19:05-19:20 計畫內容簡報

19:20-20:00
現場民眾提問（依發言單順序）及
市府相關單位回應

20:00-20:15 結語

◼ 112年11月26日（星期二）下午7時-士林區行政中心大禮堂
◼ 112年12月03日（星期二）下午7時-大安區客家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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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說明

公開展覽期間
113.11.14 ~ 113.12.13 

公開展覽說明會(共2場)
113.11.26、113.12.03 

◼ 於臺北市政府公告公開
展覽期間，民眾有任何
主張意見，可以向「臺
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提出，供審議參考。

申請單位完成都市計畫書製作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臺北市政府公告發布實施

細部計畫審議通過

1.市府公告公開展覽30天
2.舉辦公展說明會(都計法§19)

計
畫
擬
定

公
開
展
覽

審
議
及
核
定

發
布
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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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計畫內容說明

貳、都市計畫書下載

參、意見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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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內容說明
計畫緣起/計畫目標及內容/修訂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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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計畫緣起及內容

6

極端氣候 房屋老舊

結構安全
堪慮

公共
環境

耐災力
不足

戶數多
整合不易

都更成本
概念

都更條例針對危險建築物 (內政部110.05.28修正公布)

• 增訂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或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者，得直接以1.3倍原
建築容積申請建築，透過提高容積協助整合，使危險建物重建。

• 增訂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或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者，得準用「建築法」
第81條規定程序辦理強制拆除。

1. 現行臺北市尚未針對經鑑定屬耐震能力不足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之建築物有相關
獎勵機制。

2. 為補足現行制度未給予該類建築物相對之獎勵誘因，新訂危險建築物獎勵，以提升
重建整合之推力。

6

都市更新課題



計畫目標及內容
一. 在容積總量管制前提下，增加「耐震能力不足」之建築物獎勵誘因，進而加速

老舊建築物重建，打造宜居城市。

二. 新訂之都市更新危險建築物容積獎勵，著重於耐震能力不足具有危險疑慮之建
築物，加速其改建，可增加地區多元都市機能及改善臺北市民居住環境品質。

三. 為提升氣候變遷環境調適能力，配合韌性城市及本市2050淨零排放政策目標，
提升韌性及達成宜居城市。

計畫目標

針對耐震能力不足建物符合本計畫適用對象及必要條件者，核予原建築基地基準容積30%

計畫內容

計畫緣起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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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計畫內容

113.3.28
公告發布

113.4.3
0403地震

凸顯本市危險老舊建築物
都市更新必要性與急迫性

為因應及避免爾後與0403地震相當之地震對本市建築物造成損害，滾動檢討防災都更
細部計畫，遂提變更方案研議。

113.8.8
都委會研議

提請第818次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研議

113.11.26、12.03

公展說明會

公開展覽

修訂計畫內容

後循程序
辦理修訂

修訂內容

依都計法第27條第1項第2、4款規定，變更本計畫放寬適用條件，加速推動都更。

以申請建築執照時點認定免辦理耐震評估１
參採內政部「都市更新條例」第65條修正內容，修正適用免辦耐震評估建物認定時點。

修訂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聚)適用規定２
考量本市「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聚)」亦多有老舊聚落因其訂有容積上限450%之規定，致其實務上
難以申請本計畫獎勵，故修正適用條件，使其亦得適用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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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事權申請流程規定３
鑒於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併送於都更前期作業時，將花費較多時間整合，故為爭取時效，放寬
事權併送規範。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適用對象

（一）略

（二）建築物符合下列擇一條件者，依各該建築

物原建築基地面積計算獎勵值。

1.範圍內之合法建築物依「都市更新耐震能

力不足建築物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認定

辦法」規定，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初評或

詳評結果認定，評估結果ID值小於0.35之

建築物，前開合法建築物認定得比照申請

適用「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

例」之合法建築物認定方式。

2.於「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訂定發布前(民

國63年2月15日)已申請建造執照之領有使

用執照建築物者。

二、適用對象

（一）略

（二）範圍內之合法建築物依「都市更新耐震能

力不足建築物而有明顯危害公共安全認定

辦法」規定，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初評或

詳評結果認定，評估結果ID 值小於0.35之

建築物或於「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訂定

發布前(民國63年2月15日)領有使用執照

之建築物者，依各該建築物原建築基地面

積計算獎勵值。前開合法建築物認定得比

照申請適用「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

重建條例」之合法建築物認定方式。

有關免辦理

評估樣態，

考量建築物

耐震設計規

範發布前已

申請建造執

照之建築基

地亦未檢討

耐震設計規

範，故為符

合實務情形，

修定免辦理

評估樣態條

件。

修訂計畫內容

以申請建築執照時點認定免辦理耐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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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年2月15日
耐震設計規範發布

申請建照 領得使照 申請建照 領得使照

申請建照 領得使照

逕予適用

申請建照時未檢討耐震設計規範
卻無法直接適用本計畫。

故修正為「於『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訂定
發布前 (民國63年2月15日 )已申請建造執
照之領有使用執照建築物者」可直接適用。

原規範：
不得逕予適用

不得逕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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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獎勵

基準容積
300%

修訂計畫內容

修訂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聚)適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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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一般情況

以基準容積二倍為
上限核算

特殊情況放寬(以下任一情況適用)

0201
加計都市更新容積
獎勵，已逾上限

加計海砂/輻射、更新
獎勵後未逾上限，加計
危險建物獎勵後逾上限

• 免經都計程序，逕依都更審議會審議結果辦理
• 不得再申請其他獎勵及容積移轉

其他獎勵：增額容積、
都計獎勵…

海砂/輻射獎勵

更新獎勵

其他獎勵*

容積移轉

危險建物獎勵30%

基準容積/
原建築容積

更新獎勵

基準容積/
原建築容積

海砂/輻射獎勵

更新獎勵

基準容積/
原建築容積

基準容積
2倍上限

產專(一)(聚)

基準容積
1.5倍上限
（450%）

危險建物獎勵

危險建物獎勵

不得申請危險建物獎勵

按現行規定，產專區 (聚 )
僅基準容積加計都更獎勵
已逾 2倍 者，方得排 除
450%限制，致容積介於
450%~600% 者 無 法 適
用防災都更。

原計畫容積獎勵上限規範：

故修正原適用規定，使產
專區（聚）得以突破450%
限制，適用本計畫獎勵。



修訂計畫內容

修訂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聚)適用規定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危險建築物容積獎勵

（四）以下情形應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同意始得適用本計畫之容積獎勵，惟不得再申請其

他獎勵及容積移轉：…...

3.建築基地如屬「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聚）」者，

基準容積或原建築容積加計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及本

計畫之容積獎勵，已逾容積總量450%者。

4.建築基地如屬「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聚）」者，

基準容積或原建築容積加計依「臺北市高氯離子混

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放寬容積、「臺北

市輻射污染建築物事件善後處理自治條例」放寬容

積、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已逾容積總量450%者。

（五）上述(四)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

結果不受上述(三) 「總容積不得超過基準容積二

倍」、本市各行政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案內「總容

積不得超過基準容積二倍」或「容積獎勵合計之樓

地板面積不得超過原法定容積之50%」，及本府

111年12月1日公告「修訂『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

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內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內「容積總量不得超過基準

容積2倍上限，且不得超過450%」等規定之限制。

三、危險建築物容積獎勵

（四）以下情形應經臺北市都市

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同意

始得適用本計畫之容積獎勵，

惟不得再申請其他獎勵及容

積移轉：……

(本項新增)

（五）上述(四)經臺北市都市更新

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結果

不受本市各行政區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案內「總容積不得

超過基準容積二倍」或「容

積獎勵合計之樓地板面積不

得超過原法定容積之50%」，

及本府111年12月1日公告

「修訂『臺北市南港區都市

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內產業生活特定專用區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案」內「容積

總量不得超過基準容積2倍

上限，且不得超過450%」

等規定之限制。

按現行防災型都更

計畫規定，產業生

活特定專用區(聚)

僅基準容積加計都

更獎勵已逾2倍得

排除450%限制，

除此之外，仍無法

排除450%限制，

致無法適用防災型

都更，非防災型都

更之規劃原意。

考量全市建築基地

得於基準容積兩倍

內適用防災型都更

細部計畫案獎勵之

計畫原意，修正原

有適用疑義之規定，

使產業生活特定專

用區（聚）得以適

用本計畫獎勵。

11

２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申請流程方式

（一）略

（二）若實施方式為權利變換方式，且

採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

計畫分送辦理者，應於事業計畫

核定後1年內申請權利變換計畫

報核，逾期未報核者，原核定之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有關本細

部計畫專案容積獎勵部分即失其

效力，並限期請實施者辦理變更

事業計畫。

四、申請流程方式

（一）略

（二）若實施方式為權利變換方式者，

應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

換計畫併送辦理。

考量都市更新案賦予實施者有

衡酌個案狀況及不確定風險的

承受度，得選擇採事業計畫及

權利變換計畫併送或分送方式

擬定報核，爰擬研議放寬申請

流程規定。

惟為避免申請本計畫之都市更

新案於事業計畫案件核定後，

遲未提送權利變換計畫，爰擬

研議訂定權利變換報核期限。

修訂計畫內容

放寬事權申請流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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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訂分送目的：
本計畫訂有事權併送規定，係鼓勵老舊建築物儘速辦理都更程序，以爭取時效加快完成都市更
新重建，改善居住安全。

◼ 放寬事權併送規範，並新增附帶條件：

1. 放寬「由實施者自行決定報核方式」：申請本計畫容獎者，由實施者衡酌個案狀況及不確
定風險的承受度，自行選擇採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併送或分送方式擬訂報核。

2. 新增附帶條件「採事權分送者，權變須於1年內報核」：為避免實施者於事業計畫案件核
定後，遲未提送權利變換計畫採事權分送者，故規定應於事計核准後1年內申請權變報核，
逾期未報核者，取消該專案容積獎勵。

３



修訂計畫內容

配合本次修訂併同調整本計畫受理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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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受理及開發期程

（一）符合本細部計畫規定之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案，得自「擬定臺

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細部計畫

案」113年3月29日生效起五年

內檢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

利變換計畫)向臺北市政府申請

報核。

五、受理及開發期程

（一）符合本細部計畫規定之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案，得自本計畫公

告實施日起五年內檢送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向

臺北市政府申請報核。

1.調整開發期程文字，以符
實際。

2.考量本計畫申請流程修訂，
已調整為事業計畫核定後，
權利變換計畫應於事業計
畫核定1年內申請報核，且
危險建築物獎勵應以事業
計畫核定內容為準，故調
整相關文字。

申請期程
維持：自原計畫發布生效日起5年



貳、都市計畫書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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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書下載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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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意見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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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一、直接上網站填寫
意見表達方式一

QR Code

【請務必輸入通
訊地址，以利書
面通知會議日期
及地點，可到場
旁聽、登記發言】

第1步：填寫陳情意見

第2步：填寫聯絡方式

• 如對本案有任何意見與建議，請於本案公開展
覽期間內（自113/11/14-113/12/13），至
本市陳情系統填寫，或以書面方式向本市都市
計畫委員會提出意見。

•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會通知有提出書
面意見之陳情人到場旁聽，陳情人並得登記進
場發言(3分鐘)，如市民於本次說明會後仍對本
案有意見，可循本市陳情系統填寫或書面方式
向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出。

臺北市陳情系統
https://1999.gov.taipei/
Front/main 
(請使用Google Ch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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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郵寄或傳真至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意見表達方式二

郵寄地點： 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0樓西北區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傳 真： 02-2759-3013 (傳真後請務必來電確認)
電 話： 02-27208889 轉 3298

1

3

2

4

1 主辦單位：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2 說明位置

3 說明訴求意見與建議

4 務必書寫個人資料

• 如對本案有任何意見與建議，請於本案
公 開 展 覽 期 間 內 （ 自 113/11/14-
113/12/13），至本市陳情系統填寫，
或以書面方式向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提
出意見。

• 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會通知有
提出書面意見之陳情人到場旁聽，陳情
人並得登記進場發言(3分鐘)，如市民於
本次說明會後仍對本案有意見，可循單
本市陳情系統填寫或書面方式向本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提出。 18

修訂臺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細部計畫案



簡報結束


